
公告日期111年1月20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0 偵 4000 竊盜 玉里分局 江○師 起訴

平 110 偵 6108 詐欺 花蓮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139 傷害 花蓮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219 詐欺 花蓮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220 竊盜 花蓮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221 竊盜 花蓮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222 竊盜 花蓮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223 竊盜 花蓮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224 竊盜 花蓮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242 竊盜 吉安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289 竊盜 花蓮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290 竊盜 吉安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468 竊盜 花蓮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偵 469 竊盜 花蓮分局 吳○兒 起訴

平 111 速偵 45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丁○琴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1 速偵 4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許○鳴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1 速偵 4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陳○恩 緩起訴處分

平 111 速偵 48 竊盜 花蓮分局 莊○杰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1 速偵 49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胡○鄉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1 速偵 5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吳○玶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11 速偵 5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劉○傑 緩起訴處分

明 111 撤緩 8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

(原移送機關：臺灣高檢)
朱建民
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09毒偵000746)

信 110 偵 4836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趙○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0 偵 4844 傷害 吉安分局 杜○彥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0 偵 4844 傷害 吉安分局 蔡○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0 偵 4986 洗錢防制法 吉安分局 陳○國 起訴

信 110 偵 4986 詐欺 吉安分局 熊○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0 偵 5203 農工商商標 智財分署 范○維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信 110 偵 5229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黃○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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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110 偵 5420 竊盜 吉安分局 吳○倫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信 110 偵 5420 竊盜 吉安分局 張○鴻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信 110 偵 5428 竊盜 玉里分局 田○雪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10 偵 5438 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宋○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0 偵 5574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金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10 少連偵 44 偽造文書 鳳林分局 潘○茹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信 111 撤緩偵 4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王○順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0 偵 4250 竊佔 花蓮分局 施○寶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10 偵 4250 竊佔 花蓮分局 魏○綾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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